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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購置或興建公有建物（含用地取得）計畫先期審查作業流程 

供需整合會議
通過有市有建
物購置或興建

需求者 

購置或興建市有建物及其
用地取得計畫案件 

配合財政局年度通知提報購置或興
建市有建物及其用地取得計畫先期

審查文件(註 1) 

各機關學校 

提報購置或興建市有建物及其用地
取得計畫送交一級機關審核 

各機關學校 

有其他主政機
關(註 2) 

是 

送主政機關彙整或一級機關審核 

主政機關、一級機關 

主政機關或一級機關將審核結果送
財政局召開先期審查會議審核 

先期審查小組 

通過 

是 

提送臺北市政府年度計畫及預算審
查委員會辦理預算籌編 

主計處、一級機關 

結束 

否 

否 

註 1：市有建物包括辦公廳舍、校舍、宿舍、區民活動中心、場館、停車場及其他市有建物，經
費來源為公務預算及特種基金(含自償性經費) 
註 2：聯合興建計畫，由建物使用需求面積最大之機關主政彙整 


